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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0月 7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分 

地點：圖書館四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古校長源光            紀錄：蔡 韶 玲 

出席：如簽到簿 

列席：如簽到簿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1.感謝各位校務會議代表踴躍出席此次臨時校務會議，今天會議是為選出下任校

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本校校友會鄭武樾理事長雖然沒有投票權，但為見證

這歷史的一刻，在百忙中亦列席了這次會議，待會我會請他為我們勉勵幾句。 

2.在我擔任校長的這些年來，學校在同仁的努力之下，已展現出很好的成果，學

校的進步是有目共睹，在校內和諧與高度共識之下，相信同仁希望的是今日較

昨日好，明日比今日佳。無論是前幾任的校長或是我本人，甚至未來的校長，

我們皆有共同的期望，希望在 2014 年即學校 100週年校慶時，本校能名列亞洲

百大，希望屆時能受邀回學校參加校慶共享榮耀。同時也希望每位校務會議代

表，亦能將本校進入亞洲百大當作對於學校的期許與寄望。 

3.今天的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選舉，代表們將選出學校代表 9人，其中教師

代表 7人，職員代表 2人，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9人，其中校友代表 3 人，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6 人，計 18人，加上教育部推派 3人，總計 21人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待會即將開始的投票作業，希望各位代表以您們的睿智，在圈選

遴選委員前，應注意候選人是否對屏科大有足夠的了解，對臺灣高等技職教育

是否了解，及對台灣高等教育未來如何在國際上生存是否了解，如此選出的遴

選委員才能為本校選出一位優秀的校長，帶領師生同仁邁向 2014年本校成為亞

洲百大的目標，我相信這才是最重要的。 

4.在此次校長遴選作業啟動前一年，我即向主管會報的主管同仁說，若有意願爭

取為學校服務的機會應及早準備，很高興校內已有足夠的校長候選人，當然亦

歡迎校外賢達加入競選，畢竟有更多人加入是好事，是可喜之事。希望在本次

遴選過程，及所有候選人皆能為屏科大建立一個典範模式，即希望不要因為校

長遴選，造成校內同仁間的嫌隙，請不要將外界選舉的一些作為帶進校園，希

望同仁間不要相互批評，亦希望同仁間不要製造耳語，不要散播耳語，即要阻

絕謠言在校園中傳播。相信這是所有校務會議代表甚至全校同仁共同的體認。 

5.在座的代表有遴選委員候選人，相信他們皆是有份量與睿智，並在各方面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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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足以代表同仁擔任遴選委員，仍請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在投票前再次思考，

那位候選人能以公正、智慧及願景協助同仁選出新任校長。屏科大絕對沒有分

裂的本錢，屏科大的地理位置不利於我們與他校競爭，但幾年來外界對本校的

評價很高，且本校獲教育部、外交部甚至總統府對我們的肯定，這份成果得來

不易，所以更要努力維持。希望在這段校長遴選期間，學校仍能維持正常開放，

樂觀進取的氛圍，這亦是我最大的期望。期望今天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選

舉作業順利完成，預祝所有有意願爭取為學校遴選出校長及有意願競選校長為

學校服務的同仁，大家皆能心想事成。 

     (校長邀請列席參加之本校校友會鄭武樾理事長發言) 

鄭武樾理事長： 

屏科大是我們的家，我想每個人都愛自己的家，在學校各位老師的努力

下，屏科大已獲教育部評選為典範科技大學第三名的佳績。感謝每位有意願

競選遴選委員，為屏科大選出下任校長，期許大家團結一致、同心協力，無

論是否獲選，大家皆能有同理心，競選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學校與同仁。

校友會所有校友很高興看著母校邁向國際知名學校，目前學校正努力與美國

德州理工學院建立合作關係，希望這個願望在學校的努力下能順利達成。在

此，祝  校運昌榮，各位老師研究順利身體健康。 

三、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選舉案，請 投票表決。 

說明： 

一、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三條規定，遴委會置委員二十一

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學校代表九人： 

1.教師代表七人，任一性別至少二人：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併入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編制內專任教

師（含專業技術人員及舊制助教）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互選候選人（任

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惟候選人僅有一人者，得不受性別比例

限制），提送校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連記至多七位候選人，依得票

高低順序選出七人為教師代表，各學院至多二人，其餘為候補代

表。其中學院教師人數九十人以上者選出三名候選人、六十位以上

未達九十人者選出二名候選人、五十九人以下選出一名候選人，各

系所教師代表候選人至多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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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代表候選人之推選作業由各學院分別辦理之。 

2.職員代表二人，任一性別至少一人： 

由本校編制內之職員、教官、新制助教、稀少性人員，以無記名投

票方式互選四人為候選人（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提送校

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連記至多二位候選人，依得票高低順序選出二

人為職員代表，其餘為候補代表。 

(二)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九人： 

1.校友代表三人，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就校外傑出、公正且熱心教育之校友中，由校友或本校編制內專任

教師十人以上連署，並徵得被推薦人同意，向學校推薦，總推薦人

數至少六人（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提送校務會議以無記

名投票連記至多三位候選人，依得票高低順序選出三人為校友代

表，其餘為候補代表。 

2.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六人，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就校外公正且熱心教育之非校友社會人士中，由校內編制內專任教

師十人以上之連署，並徵得被推薦人同意，向學校推薦，總推薦人

數至少十二人（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提送校務會議以無

記名投票連記至多六位候選人，依得票高低順序選出六人為社會公

正人士代表，其餘為候補代表。 

本校現任專任教職員不得為本款之被推薦人。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任一性別應占三分之一以上： 

由本校具函報請教育部遴派擔任之。 

前項遴委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候補

委員遞補應符合身分別及性別比例規定。 

遴委會委員由校長或校長職務代理人核定聘任，其聘期自聘任之日起

至新任校長經教育部核定就任之日止。 

二、依前項規定除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業經該部選派外，其餘由本校遴選

產生之教師、職員、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等 4類代表候選人人數，及應由

本會議票選產生之委員人數如下： 

(一)教師代表候選人：農學院 3 人、工學院 3人、管理學院 2 人、人文暨

社會科學院 2 人、國際學院 1 人、獸醫學院 1 人，合計 12 人。(每

票至多圈選 7 人，依得票數高低及性別比例，選出代表 7 人，其餘

為候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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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員代表候選人：合計 4 人。(每票至多圈選 2 人，依得票數高低及

性別比例，選出代表 2人，其餘為候補代表) 

(三)校友代表：合計 17 人。(每票至多圈選 3人，依得票數高低及性別比

例，選出代表 3 人，其餘為候補代表) 

(四)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合 24人。(每票至多圈選 6人，依得票數高低及

性別比例，選出代表 6人，其餘為候補代表) 

審查意見：提大會投票表決。 

決議：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三條規定，本次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選舉人數計 80 人，投票人數計 79人，投票選舉結果產生之遴選

委員名單及得票數如下： 

1.教師代表 7人：管理學院龔旭陽教授(男、73票)、獸醫學院朱純燕教授

(女、58 票)、國際學院李嘉偉副教授(男、52票)、農學院施玟玲教授(女、

46票)、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鄭芬蘭教授(女、45票)、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羅希哲教授(男、43 票)、工學院葉桂君教授(女、37票)，合乎性別比例，

且各學院至多 2 人之規定。 

2.職員代表 2人：邱武霖組主任(男、57 票)、葉結實專員(女、48 票)，合

乎性別比例。 

3.校友代表 3人：鄭武樾董事長(男、62 票)、阮亞純總經理(女、40 票)、

張師竹總經理(男、38票) ，合乎性別比例。 

4.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6人：孫明賢執行長(男、59票)、吳清基總校長(男、

52票)、史維首席副校長(男、44票)、劉維琪校長(男、41票)、王清峰

會長(女、35票)、黃秀霜校長(女、34票) ，合乎性別比例。 

四、散會 

 


